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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中國育兒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日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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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本公司謹此補充有關新外商獨資企業合約安排的額外資料如下：

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的安排

各登記股東已不可撤回地承諾並已根據新外商獨資企業結構性合約作出若干限制

性契約，將處理因新外商獨資企業合約安排而可能產生的潛在利益衝突。各登記

股東承諾，根據本授權書授予登記擁有人的權力不會導致登記擁有人與新外商獨

資企業及╱或獲授權人士之間產生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倘登記擁有人與新

外商獨資企業或本集團之間存在潛在利益衝突，登記擁有人將優先考慮且不會損

害新外商獨資企業或本公司的利益。倘發生此類利益衝突（新外商獨資企業擁有

唯一權利判定是否存在此類衝突），登記擁有人將及時採取措施解決有關衝突，

惟須取得新外商獨資企業或其指定人士的同意。倘登記擁有人拒絕採取措施解決

利益衝突，則新外商獨資企業有權利行使獨家購股權協議下的購買權利。根據授

權書，授予南京怡老怡小之授權書及其就新外商獨資企業合約安排所採取之行

動，僅可由本公司高級職員或董事（程力先生及宋媛媛女士（彼等為登記擁有人的

合夥人）除外）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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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本公司利益針對登記擁有人身故、破產或離異情況下而作出的安排

於新外商獨資企業合約安排中已納入適當條款，以在登記擁有人身故、破產或離

異情況下保護本集團的利益。登記擁有人承諾，倘發生破產或其他影響登記擁有

人行使股東權利能力的事件，其繼承人不得影響或阻礙本協議的履行；因此，獲

得股權或相關權利的實體將被視為本協議的簽署方，繼承╱承擔本協議下的所有

權利及義務。

本公司作為南京怡老怡小主要受益人所承擔的經濟風險

根據新外商獨資企業合約安排，新外商獨資企業同意享有並承擔南京怡老怡小任

何業務所產生的所有經濟利益及風險；為確保南京怡老怡小滿足其日常運營的現

金流需求及╱或抵銷其運營中產生的任何虧損，無論南京怡老怡小是否實際發生

此類運營虧損，新外商獨資企業可自行全權酌情決定向南京怡老怡小提供財務支

援（僅在中國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新外商獨資企業結構性合約中並無規定本公司

或新外商獨資企業有義務分擔南京怡老怡小的虧損。新外商獨資企業可在中國法

律允許情況下以貸款形式向南京怡老怡小提供財務支援，並應為此簽署單獨的貸

款協議。倘南京怡老怡小發生任何運營虧損或嚴重運營困難，新外商獨資企業有

權要求南京怡老怡小停止運營，而南京怡老怡小應無條件遵守新外商獨資企業的

要求。

儘管如此，鑒於南京怡老怡小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根據適用會計原則併入本集

團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倘南京怡老怡小遭受虧損，則本公司之業務、財務狀

況及經營業績將會受到不利影響。

風險因素

南京怡老怡小或其股東未能履行其在新外商獨資企業合約安排下的義務，可能對

本集團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且鑒於程力先生及宋媛媛女士（作為登記擁有人

的合夥人）同時擔任董事，登記擁有人可能與本集團存在潛在利益衝突。倘登記

擁有人為謀求自身利益或以其他方式惡意行事，則可能與本集團存在潛在利益衝

突並違反其與本集團之協議或承諾。倘此類利益衝突無法以有利於本集團的方式

解決，則本集團將不得不訴諸法律訴訟，此或導致其業務中斷，且本集團將面臨

該等法律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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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補充資料不影響該公告中所載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中所有

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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